Common-Sense Philosophy 常識哲學 這是一種為回應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）而興起的、反懷疑論的哲學，它特別強調常識在哲學思辯的重要地位（就如關於自我存在的問題、外在世界、過去及其他思想等），是以常識作平息哲學紛爭的途徑。它認為證明懷疑論的責任，是在懷疑者身上，不在相信者身上。此派哲學最有力的發言人，是屬溫和派的神學家里德（Thomas Reid, 1710～96），但「蘇格蘭常識哲學」的基本要義，卻被很多福音派神學家採用，特別是透過維特斯普恩（Scot John Witherspoon, 1722～94）及普林斯頓（Princet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7,Name=Princeton Theology}）神學院的影響。這些神學家認為，常識哲學為他們的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和倫理，預備了認識論（Epistemolog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和存有論（ontological）的基礎。
　　可惜常識哲學在許多主要概念上，均缺乏一個明確的定義，如怎樣界定常識呢？再加上歐洲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的影響，常識哲學不久也就衰微了。到了本世紀初，透過多個哲學家的工夫，它又再度興旺起來，就如摩亞（G. E. Moore, 1873～1958）、奧斯汀（J. L. Austin, 1911～60）的普通語言，和奇澤姆（R. M. Chisholm， 1916年生）的認識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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